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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4            股票简称：创业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22-037 

债券代码：188867            债券简称：21津创 01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八十次会议于 2022年 8月 19日以现场结合视频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

会议董事 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人。本公司已于 2022年 8月 15 日将本次董

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以电邮形式发送给本公司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的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汲广林先生等九位人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建

议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已经届满，经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经公司控股股东天

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及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宁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一致

行动人宁波百思乐斯贸易有限公司、绿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香港）提名，拟提

名汲广林先生、李杨先生、景婉莹女士、彭怡琳女士、安品东先生、刘韬先生为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薛涛先生、王尚敢先生和田亮先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提名均建议自股东大会批准后起任期三年。提名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 1。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上述人士均具备董事任职资格，因此同意上述提

名。董事会认为汲广林先生、李杨先生、景婉莹女士、彭怡琳女士、安品东先生

和刘韬先生等六位人士符合公司董事的聘任条件，薛涛先生、王尚敢先生和田亮

先生等三位人士符合公司独立董事的聘任条件。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名的九位董

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前，其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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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许志明先生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均具备董事任职资格，但基于谨慎

原则，担心本次董事会换届人员变动较大，可能会不必要地引起外界的误解和关

注。因此为提请董事会重视，并提示股东关注，对本议案发表弃权意见。 

公司认为，第八届董事会已经届满，公司控股股东及上级国资管理单位，从

国资管理需求出发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一是依据国资管理原则对于届满董事

应正常轮换，二是由于现任非执行董事的职务调整，三是依据国资管理要求加强

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四是为加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专业力量，提高董事会决策执

行效果，调整提名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人选；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主要基

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考虑。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建议 

结合公司“十四五”规划及职业经理人制度，公司目前正在通过行业内企业

对标的方式，整体梳理高管及以上人员的薪酬政策及薪酬标准；涉及董事薪酬，

一方面仍执行国资管理相关规定，除独立董事外的其他董事，均不领取董事薪酬

如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职务，则所兼任职务的薪酬根据公司的相关规定

执行；另一方面，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经参考行业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情况，

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及创业环保自身业务规模，拟建议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薪酬为人民币 12 万元/年，含税，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监事会履职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议调整监事会成员人数

及构成，拟将监事会成员人数由原 6名调整为 3名；同时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职工代表监事不少于三分之一，因此建议调整后的监事会由 1名职工监事、

2名股东代表监事组成；监事会职责权限不变。基于上述监事会的调整思路，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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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订： 

（一）原章程第一百四十九条 

监事会由 6人组成，其中设立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监事任期 3年，可

以连选连任。 

监事会主席的任免，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修订为：监事会由 3人组成，其中设立主席一人，可以设副主席。监事任期

3年，可以连选连任。 

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二）原章程第一百五十条 

监事会成员由 6名监事组成。其中有 2 人为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代表监事由

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和罢免，其他监事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及罢免。 

修订为：监事会成员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有 1人为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代

表监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和罢免，其他监事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及罢免。 

（三）原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 

监事会会议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出席方可举行。每名监事有一票表决

权。当反对票和赞成票相等时，监事会主席或其他会议召集人有权多投一票。 

监事会的决议，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修订为：监事会会议应当由半数以上的监事出席方可举行。每名监事有一票

表决权。当反对票和赞成票相等时，监事会主席或其他会议召集人有权多投一票。 

监事会的决议，应当由半数以上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本次监事会调整思路及《公司章程》修改方案，已经公司八届二十四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章程》修改方案，将连同第八届七十五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章程修订方案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经营层年度考核的议案 

   为评价经营层人员的年度工作绩效，落实对经营层人员的年度激励，公司在



4 

梳理 2021 年度工作完成情况的同时，启动对经营层人员的年度业绩考核工作。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经营层业绩考核情况、考核结果，授权总经理按照

相关制度具体组织落实绩效年薪的核定及发放等工作。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经营层任期考核的议案 

为评价经营层人员的任期工作绩效，落实对经营层人员的任期激励，公司在

梳理 2020-2021年度工作完成情况的同时，启动对经营层人员的任期业绩考核工

作。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经营层人员 2020-2021 年任期业绩考核情况、考核结果

及应用，并授权总经理按照相关制度组织落实任期激励的核定及发放工作。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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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提名董事候选人简历 

 

    汲广林先生，48 岁，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天津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城投集团”）副总经理。历任上海城投

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企划部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裁。 

 

    李杨先生，52 岁，现任本公司总经理、杭州天创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公司”）董事长。李先生自 2005年 11 月至 2009年 4月，任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阜阳创业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 年 4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本公司水务

二分公司总经理；自 2010年 1月至 2011年 2月任本公司天津水务事业部东部区

域总经理；自 2011 年 2月至 2017年 5月西安创业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安公司”）总经理；2012 年 1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5年 9月起任西安公

司董事长；自 2009 年 9 月 8 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15 日任本公司监事；自 2017

年 3月 15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自 2020 年 9月起兼任杭州公司董事长。李先

生自 2021 年 2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 

 

    景婉莹女士，45 岁，现任公司总会计师，工商管理学硕士、正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注册会计师专业。景女士 2003 年 11

月加入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投资”）。2005年 1月至 2015年

9 月，历任市政投资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景女士于 2015

年 9 月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任市政投资总会计师。景女士自 2021 年 11 月起

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彭怡琳女士，42 岁，现任天津城投集团资产投资部总经理。彭女士自 2008

年 3 月至 2015 年 9 月，就职于天津城投集团，先后任融资发展部部长助理、财

务中心主管，2015 年 10 月 29 日起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自 2016 年 1 月 29 日

至 2021 年 11月 19 日任本公司总会计师，2016 年 3 月 16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7

日任本公司董事,2020 年 12月 28日起兼任市政投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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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品东先生，54 岁，现任天津城投集团运营总监，兼任市政投资党总支书

记、董事长。1991年 7 月参加工作，南开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全日制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历任天津城投集团副总经济师、资产

运营部部长。 

 

    刘韬先生，38 岁，毕业于英国赫尔大学，获金融管理硕士学位，多年从事

投资、管理等相关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及集团化经营管理经验。现任宁波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能源”)投资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宁

波杭湾绿捷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朗辰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刘韬先生 2011

年就职于浙江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事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管理工作。2014

年就职于宁波能源投资管理部，先后担任宁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

经理，宁波能源投资管理部副经理，2021 年 8 月担任宁波能源投资管理部副经

理主持工作。刘韬先生自 2021年 11月 11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薛涛先生,49 岁,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博士在读，拥有武汉大学理

学学士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

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 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 E20环境产业研究院执行

院长，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

教授，上海城投控股、中建环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

E20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国家 PPP专家库的双库定向邀请

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 PPP方向)，清华大学公管

学院 PPP 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 PPP专委会

秘书长；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

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

家委员会委员、环境部“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特聘顾问，中央

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

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 PPP 评论》杂

志编委；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

师。著有《涛似连山喷雪来--薛涛解析中国式环保 PPP》，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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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蓝皮书”系列之 2017-2021 年中国 PPP 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及中国 PPP

年度发展报告（中央财经大学）环保部分编撰负责人。 

 

    王尚敢先生，58 岁，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学位

（EMPAcc）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新余钢铁公

司财务处、江西省冶金工业总公司财务处会计师，上海环境集团财务总监，上海

城投控股财务总监，西部证券董事、监事会主席等职。现任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上海漫道数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田亮先生，41岁，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执业律师，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并持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田先生曾就职于多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中国代表

处和香港办公室，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拥有多年法律执业经验，曾为多家中国国有

企业和跨国公司提供合规、并购、重组等法律服务。田先生持有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学士、清华大学民商法学硕士和美国南卫理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